
運  輸  署  

TRANSPORT DEPARTMENT 
 
 

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  
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  

 
 
客 運 營 業 證 編 號  ：  19989A 
客 運 營 業 證 持 有 人  ：  晴 朗 旅 運 有 限 公 司  

 
 
(I)  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  

 
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 
地 址 ： 新 界 元 朗 天 水 圍 天 秀 路 8 號  

 
(II)  路 線路 線路 線路 線  

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天 水 圍 站 ：  
經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、 天 秀 路 、 天 葵 路 、 天 龍 路 、 天 城 路 、

及 天 福 路 。  
由 天 水 圍 站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經 天 慈 路 、 濕 地 公 園 路 、 天 瑞 路 及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。  

 
途 經 T Town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T Town：  
經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、 天 秀 路 、 天 葵 路 、 天 龍 路 、 天 城 路 、

天 福 路 、 屏 廈 路 、 天 影 路 及 天 華 路 。  
由 T Town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經 天 華 路 、 天 城 路 、 天 福 路 、 天 慈 路 、 濕 地 公 園 路 、 天 瑞 路 及 悅

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。  

 
途 經 屯 門 站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屯 門 站 ：  
經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、 天 秀 路 、 天 葵 路 、 天 龍 路 、 天 城 路 、

天 福 路 、 朗 天 路 、 元 朗 公 路 、 屯 門 公 路 、 杯 渡 路 及 河 傍 街 。  
由 屯 門 站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經 河 傍 街 、 青 賢 街 、 屯 門 鄉 事 會 路 、 育 康 街 、 屯 門 公 路 、 元 朗 公

路 、 朗 天 路 、 天 福 路 、 天 慈 路 、 濕 地 公 園 路 、 天 瑞 路 及 悅 品 天 秀

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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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 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  

 
在 不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的 情 況 下 ， 只 可 於 下 列 地 方  (限 制 區 、 禁

區 、 巴 士 專 線 、 巴 士 站 及 的 士 站 以 外 )  上 落 乘 客 ：  

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天 水 圍 站 ：  
(1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(2)  天 水 圍 站  
由 天 水 圍 站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(1)  天 水 圍 站  
(2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
 
途 經 T Town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T Town：  
(1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(2)  天 水 圍 站  
(3)  天 華 路 近 T Town 
由 T Town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(1)  天 華 路 近 T Town 
(2)  天 水 圍 站  
(3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
 
途 經 屯 門 站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屯 門 站 ：  
(1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(2)  天 水 圍 站  
(3)  屯 門 站  
由 屯 門 站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(1)  屯 門 站  
(2)  天 水 圍 站  
(3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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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 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  
 
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 由 天 水 圍 站  

上 午 7 時  上 午 7 時 15 分  

上 午 7 時 30 分  上 午 7 時 45 分  

上 午 8 時  上 午 8 時 15 分  

上 午 8 時 30 分  上 午 8 時 45 分  

上 午 9 時  上 午 9 時 15 分  

上 午 9 時 30 分  上 午 9 時 45 分  

上 午 10 時 * 上 午 10 時 15 分  

上 午 11 時 * 上 午 11 時 15 分  

中 午 12 時 # 下 午 12 時 15 分  
下 午 2 時 * 下 午 2 時 15 分  

下 午 3 時 # 下 午 3 時 15 分  

下 午 4 時 * 下 午 4 時 15 分  

下 午 5 時 # 下 午 5 時 15 分  

下 午 7 時  下 午 7 時 15 分  

下 午 7 時 30 分  下 午 7 時 45 分  

下 午 8 時  下 午 8 時 15 分  

下 午 8 時 30 分  下 午 8 時 45 分  

下 午 9 時 # 下 午 9 時 15 分  

下 午 10 時  下 午 10 時 15 分  

下 午 10 時 30 分  下 午 10 時 45 分  

  *途 經 T Town 班 次  
  #途 經 屯 門 站 班 次  

 
(V)  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  

 
一 輛 載 客 量 不 超 過 28 座 並 已 獲 簽 發 酒 店 服 務 批 註  (A02) 的 單 層 公

共 巴 士  

 
(VI)  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  

 
所 有 乘 客 必 須 為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的 住 客 ， 乘 客 於 登 車 時 須 出

示 有 關 酒 店 住 客 證 明 。  

 
(VII)  車 費車 費車 費車 費  

 
免 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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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I)  有 效 期有 效 期有 效 期有 效 期  
 
由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起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或 持 證

人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有 效 期 屆 滿 為 止 ， 以 日 期 較 早 者 為 準 。  

 
運 輸 署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

 



運  輸  署  

TRANSPORT DEPARTMENT 
 

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  
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  

 
客 運 營 業 證 編 號  ：  19989A 
客 運 營 業 證 持 有 人  ：  晴 朗 旅 運 有 限 公 司  

 
(I)  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  

 
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 
地 址 ： 新 界 元 朗 天 水 圍 天 秀 路 8 號  

 
(II)  路 線路 線路 線路 線  

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：  
經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、 天 秀 路 、 天 葵 路 、 濕 地 公 園 路 、 天 慈

路 、 朗 天 路 、 元 朗 公 路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大 欖 隧 道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青 嶼 幹

線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及 機 場 路 。  
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經 機 場 路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、 青 嶼 幹 線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大 欖 隧 道 、 青 朗

公 路 、 元 朗 公 路 、 洪 天 路 、 天 影 路 及 天 秀 路 。  

 
途 經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：  
經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、 天 秀 路 、 天 葵 路 、 濕 地 公 園 路 、 天 慈

路 、 朗 天 路 、 元 朗 公 路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大 欖 隧 道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青 嶼 幹

線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、 竹 篙 灣 公 路 、 神 奇 道 、 幻 想 道 、 神 奇 道 、 竹 篙

灣 公 路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及 機 場 路 。  
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經 機 場 路、北 大 嶼 山 公 路、竹 篙 灣 公 路、神 奇 道、幻 想 道、神 奇 道 、

竹 篙 灣 公 路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、 青 嶼 幹 線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大 欖 隧 道 、 青

朗 公 路 、 元 朗 公 路 、 洪 天 路 、 天 影 路 及 天 秀 路 。  

 
途 經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及 東 涌 站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：  
經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通 路 、 天 秀 路 、 天 葵 路 、 濕 地 公 園 路 、 天 慈

路 、 朗 天 路 、 元 朗 公 路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大 欖 隧 道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青 嶼 幹

線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、 竹 篙 灣 公 路 、 神 奇 道 、 幻 想 道 、 神 奇 道 、 竹 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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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 公 路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、 裕 東 路 、 怡 東 路 、 東 涌 海 濱 路 、 赤 鱲 角 南

路 、 觀 景 路 及 機 場 路 。  
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經 機 場 路、北 大 嶼 山 公 路、竹 篙 灣 公 路、神 奇 道、幻 想 道、神 奇 道 、

竹 篙 灣 公 路 、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、 順 東 路 、 達 東 路 、 裕 東 路 、 北 大 嶼 山

公 路 、 青 嶼 幹 線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大 欖 隧 道 、 青 朗 公 路 、 元 朗 公 路 、 洪

天 路 、 天 影 路 及 天 秀 路 。  

 
(III)  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  

 
在 不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的 情 況 下 ， 只 可 於 下 列 地 方  (限 制 區 、 禁

區 、 巴 士 專 線 、 巴 士 站 及 的 士 站 以 外 )  上 落 乘 客 ：  

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：  
(1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(2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
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(1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
(2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
 
途 經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：  
(1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(2) 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 
(3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
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(1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
(2) 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 
(3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
 
途 經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及 東 涌 站 班 次 ﹕  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：  
(1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(2) 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 
(3)  東 涌 站 近 東 涌 纜 車 站  
(3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
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往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：  
(1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
(2)  東 涌 站 近 東 涌 纜 車 站  
(3) 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 
(3) 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內 通 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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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 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  
 

每 日  

由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 由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

上 午 6 時  上 午 7 時  

上 午 8 時  上 午 9 時  

上 午 10 時 *# 上 午 11 時 15 分  

中 午 12 時 * 下 午 1 時  

下 午 6 時  下 午 7 時  

下 午 8 時 * 下 午 9 時  

下 午 10 時  下 午 11 時  

*途 經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班 次  
#途 經 東 涌 站 班 次  

 
(V)  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  

 
兩 輛 載 客 量 不 超 過 31 座 並 已 獲 簽 發 酒 店 服 務 批 註  (A02) 的 單 層 公

共 巴 士  

 
(VI)  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  

 
所 有 乘 客 必 須 為 悅 品 天 秀 酒 店 ‧ 元 朗 的 住 客 ， 乘 客 於 登 車 時 須 出

示 有 關 酒 店 住 客 證 明 。  

 
(VII)  車 費車 費車 費車 費  

 
免 費  

 
(VIII)  有 效有 效有 效有 效 期期期期  

 
由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起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或 持 證

人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有 效 期 屆 滿 為 止 ， 以 日 期 較 早 者 為 準 。  

 
運 輸 署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


